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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工作组 

国认研农组（秘）〔2020〕01号 

 

 

1.目的和适用范围 

1.1 本工作规程根据《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》（质检总

局令第 155 号）、《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》（认监委公告

〔2019〕21号）、《<有机产品认证目录> 变更程序》（认监委

公告〔2013〕7号）相关规定制定。 

1.2 本工作规程适用于《有机产品认证目录》中产品范

围的增补和删减。 

2.职责 

2.1 有机工作组的职责 

有机工作组负责申请材料的初步评估，组织组建技术专

家组（以下简称专家组），组织专家组对需求提出人的申请

进行评议并向国家认监委推荐目录中拟增减的产品清单。具

体工作实施由有机工作组秘书处承担。 

2.2 专家组的组成和职责 

通常情况下专家组的专家人数应为单数，每次不少于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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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根据评估的需要，可邀请生产领域(含种植、养殖等)、

风险评估专业、食品加工领域、有机认证和采购专家等多领

域专家组成，可根据每次申报的产品适当调整。技术专家依

托有机工作组，必要时可外聘专家。 

技术评估专家组设立组长，组长负责根据有机工作组的

目录增减评估计划策划、组织实施和总结每次的产品评估过

程，并保留过程实施的证据，负责组织各组内专家完成各产

品的技术评估报告并提交有机工作组。 

专家组内成员负责完成组长安排的相应任务，并随时协

助组长完成相关工作。 

3.评估依据 

《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质检总局令第 155号）、

《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》（认监委公告〔2019〕21 号）、《<

有机产品认证目录> 变更程序》和《有机产品》国家标准

（GB/T19630）。 

4.评估程序 

4.1 申请 

4.1.1增补产品种类的提出 

生产企业、认证机构、行业协会和相关部门等，均可提

出《有机产品认证目录》增补产品种类的需求。对于由认证

机构、行业协会和相关部门提出的申请，应同时已具有相应

的生产企业，以便必要时进行试点。生产企业可自行选择认

证机构进行认证试点并辅助认证机构提交试点报告。 

4.1.2 删减产品种类的提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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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下列情况下，可对《有机产品认证目录》中的种类提

出删减的需求或建议： 

（1）现有生产加工技术难以保证产品的有机完整性的； 

（2）有证据表明该类产品存在较严重质量安全风险隐

患的（如：抽检过程或媒体报道频繁发现其不合格且采取措

施无效等情况）。 

（3）该产品种类对环境或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有机原则

造成不利影响； 

（4）其他可能导致产品种类删减的情况。 

4.1.3提交材料 

提出《有机产品认证目录》中产品种类的增补和删减需

求时，应同时提交相应申请材料。 

提交材料应至少包括：申请表（应至少包括提出增补和

删减需求的产品种类的名称（包括物种的中英文名、拉丁名、

分类地位、分布区域、用途、生产方法、加工工艺、风险因

素、风险防控技术及产品安全性及全面的风险评估等）。同

时，生产类产品应提供 2-3张不同生长阶段的照片（含幼苗

或种子、植株及初加工产品照片），加工类应提供 2-3 张原

料和加工成品的照片（成品照片应能反应成品原状，并可以

清楚识别主要产品类型的标签和说明书）。必要时，可要求

需求提出人提供产品样品。 

申请增补产品须同时提交允许生产/加工的证明，例如

申请增补产品为加工食品时，应提交食品生产许可证；申请

药材、药食同源产品或用于保健品的原料时，需求提出人应



4 
 

同时提交申请产品许可生产的证明（例如公告，网络查询页

截图等）；属于新食品原料的则应能提供相关部门发布的公

告或其他证明文件。所有的提交材料应同时提交电子版和纸

质版（盖章）。 

需求提出人应对其提交的申请材料负有法律责任，如果

需求提出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目录的增

减，有机工作组不予受理，且需求提出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

提出申请；需求提出人以不正当手段通过目录增减评估材料

审查并在目录中完成增减的，一经查实，认监委将取消其申

请结果，需求提出人五年内不得再次提出申请。 

4.2 受理 

工作组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对提交材料完整性的审

核，并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。 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要求的，予以受理，并由工作组列

入评估计划，启动 4.3评估程序。 

对不予受理的，通知需求提出人，并说明理由。 

4.3 评估 

专家组本着科学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对申请产品种类进

行评估。评估会议程序如下： 

评估专家根据需求提出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讨论评

议。根据评估工作需要，必要时可以要求需求提出人现场解

答有关技术问题，需求提出人应当予以配合。 

评估过程中需要对生产工艺进行现场核查的，可以组织

专家对相关的生产现场进行评估，并出具现场评估意见，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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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对出具的现场评估意见承担责任。需求提出人及相关方应

当予以配合。 

经评议和讨论后，由评估专家组明确申请产品归类、在

有机产品目录中的范围以及是否需要试点等内容，并负责完

成评估报告。产品种类的增减由技术专家组投票决议，考虑

专家组的多方代表性，一般以多数票表决结果为准。最终评

估结论及做出结论的依据，一并上报有机工作组。 

对于经评议认为需进行认证试点的产品种类，可由认证

机构和生产企业进行认证试点，试点期限为 1-2 年,并由评

估专家组在评估报告中写明，有机工作组在向国家认监委推

荐时写明。 

根据评估专家组要求试点完成后，需要由认证机构向有

机工作组上报试点总结报告，明确写明：试点认证过程中存

在的风险、认证过程中存在的困难、有机操作的适宜性、并

给出是否适宜继续做有机认证的结论，生产企业和认证机构

盖章后报有机工作组。 

4.4 工作组根据评估结果，向国家认监委提出《有机产

品认证目录》变更的建议。 

对于符合要求的产品，向认监委做出推荐意见，并书面

通知需求提出人；不符合要求的产品由工作组做出不予推荐

的意见，并书面通知需求提出人。对于《有机产品认证目录》

中产品或者已公告的产品具有实质等同性的，工作组应作出

终止评估的决定，书面告知需求提出人。 

5.保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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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商业机密，需求提出人须以书面材料提交国家认监

委，在不影响正常评估的情况下，国家认监委可予以批准。

专家组专家、有机工作组成员等所有参与评估申请物质的相

关人员不得在未经需求提出人允许的情况下，将与需求提出

人及其申请产品相关的信息作为他用。 

6.附则 

评估过程中如涉及检验检测和实验等费用，按相关规定

办理。 

 

 

 

 

 


